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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南洋职业学院文件
厦南洋人事〔2023〕1 号

关于曾艳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
各院、部、处、室、中心：

经学校研究决定：

曾艳同志任艺术设计学院执行院长（兼）；

赖满瑢同志任教育学院执行院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吴小雅同志任建筑工程学院院长助理、应用技术学院院长助

理（兼）（正科级）；

耿颖霞同志任学生工作处学生科科长；

吴小玲同志任教师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；

张苏功同志任后勤保卫处保卫科副科长；

免去许智坚同志教育学院院长职务；

免去李建清同志教务处处长职务；

免去钟丹同志艺术设计学院副院长职务；

免去耿颖霞同志艺术设计学院院长助理职务；

免去张苏功同志建筑工程学院院长助理、应用技术学院院长

助理（兼）职务；

免去吴小雅同志学生工作处学生科科长职务；

免去吴小玲同志艺术设计学院办公室主任职务。

特此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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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南洋职业学院

2023 年 5 月 9 日

厦门南洋职业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3 年 5 月 9 日印发


